
国家能源局华中监管局文件 

华中监能稽查〔2025) 115 号 

国家能源局华中监管局关于印发《华中区域“三 

零”服务接电备案工作指弓！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国网湖北、江西、重庆、西藏四省（区、市）电力公司，重庆三

峡水利电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，各有关供电企业．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深化提

升“获得电力”服务水平全面打造现代化用电营商环境的意见》 

（发改能源规〔2025) 624 号）关于推进办电便捷化发展工作要

求，按照《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印发深化提升“获得电力”服务

水平工作任务台账的通知》（国能综通监管〔2025) 143 号）有

关规定，华中能源监管局组织制定了《华中区域“三零”服务接电

备案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，经商湖北、江西、重庆、西藏四省（区、 

市）能源（电力）主管部门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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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，请及时报告。 

联系方式 ・ 027-88717672 邮箱 jichahzj@nea.gov.cn  

作
 

附
 

华中区域“三零”服务接电备案工作流程指引（试行） 

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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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华中区域“三零”服务接电备案工作指引 
（试行） 

为深入推进办电便捷化发展、进一步规范“三零”服务，加强

事中事后监管，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深化提

升“获得电力”服务水平全面打造现代化用电营商环境的意见》 

（发改能源规〔2025) 624 号，以下简称 624 号文）和《国家能

源局综合司关于印发深化提升“获得电力”服务水平工作任务台

账的通知》（国能综通监管〔2025) 143 号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

备案工作指引。 

备案对象与情形 

按照 624 号文要求，低压办电“零投资”扩大至 160 千瓦及以

下各类民营经济组织，低压用户全过程办电时间，无电力外线工

程的不超过 5 个工作日，有电力外线工程的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。 

湖北、江西、重庆、西藏四省（区、市）各级供电企业在提供“三

零”’服务过程中，如因实施 10 千伏及以上公共电网升级改造工程

建设工期需要，无法满足规定接电时限要求的，应先行受理，并

向华中能源监管局及地方能源（电力）主管部门备案。 

备案内容 

备案材料需包含以下内容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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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备案企业信息。包括企业名称、备案联系人、备案联系方

式。 

2．用电报装信息。包括用户名称、用电地址、用电报装类型、 

用电报装工单号、用电报装申请时间、应当完成接电时间等。 

3．备案情形。包括设备采购延迟影响、工程施工延迟影响、 

外部政策审批延迟影响、恶劣天气影响等无法满足接电时限的情

形。 

4．公共电网升级改造信息。包括升级改造工程项目概况、涉

及的 10 千伏线路及台区名称、工程开始时间、工程计划完成时

间、承诺接电时间等。 

上述内容应当附有佐证材料支撑。 

三、备案流程与时限 

各供电企业通过《“三零”服务接电备案表》（见附件 1 ）和 

《“三零”服务接电月度信息汇总备案表》（见附件 2)，向华中能

源监管局和地方能源（电力）主管部门进行备案。 

（一）市县层级即时备案 

各市、县级供电企业在开展“三零”服务工作中，在确认因 

10 千伏及以上公共电网升级改造原因无法满足 624 号文接电时

限要求时，应立即启动内部流程审核确认超期事实，并在达到规

定时限后的 3 个工作日内向属地能源（电力）主管部门提交盖章

确认版《“三零”服务接电备案表》及佐证材料。遇有特殊情况的， 

可以同时向华中能源监管局提交备案材料，并在第一时间专项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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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。 

各市、县级供电企业要及时开展公共电网升级改造工作，确

保按照承诺时间完成接电工作。 

（二）省级层面月度备案 

省级供电企业应当加强统筹协调，指导所属市、县级供电企

业严格按照备案情况开展接电工作，对工作不实、执行不力的供

电企业加强考核和问责。省级供电企业按月度收集所属市县级供

电企业备案材料，做好汇总整理工作，填报《“三零”服务接电月

度信息汇总备案表》，加盖公章后于下个月 10 日前向华中能源监

管局报送备案，并同时抄送至省级能源（电力）主管部门。 

四、备案工作要求 

压实主体责任 

省级供电企业是“三零”服务接电备案工作的牵头责任单位， 

应当按照本指引规定，建立健全备案管理制度，指定专门机构和

人员负责相关工作，要加强备案数字化建设，打造上下贯通智能

衔接的工作系统，确保备案时限和频率满足要求，保障备案工作

有效实施。各级供电企业要严格按照本指引规定，及时、准确地

报送备案材料，并对备案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 

强化监督管理 

华中能源监管局、地方能源（电力）主管部门对供电企业开

展“三零”服务接电备案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和监管检查，在行政管

理、日常监管、专项监管、12398 能源监管热线调查处理等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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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开展全链条闭环审查，对未按备案承诺开展接电服务的，综

合采取公开通报、责令整改、监管约谈等方式进行处理。华中能

源监管局发现供电企业存在“应备未备”、备案内容不符合要求、 

备案材料弄虚作假等行为，严格按《供电监管办法》有关规定进

行执法处理。 

（三）强化总结提升 

各级供电企业要持续开展“三零”服务接电备案工作梳理分

析，将其作为开展办电工作的重要指标项目进行管理，对工作中

存在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及时上报，实现备案工作的动态优化和科

学规范管理。华中能源监管局会同各级能源（电力）主管部门加

强跟踪分析，定期总结供电企业备案工作情况，推广先进经验和

典型做法，持续优化用电营商环境。 

本指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为 3 年。 

附件：1.《“三零” 服务接电备案表》 

2.《“三零” 服务接电月度信息汇总备案表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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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“三零”服务接电备案表 

企业信息 

企业名称 备案联系人 备案联系方式 

用电报装信息 

用户名称 用电地址 报装类型 报装工单号 
报装申请 

时间 

应当完成 

接电时间 

备案情形 

公共电网升级 

改造信息 

工程项目概况 
10 千伏线 

路名称 
台区名称 

工程开始时 

间 

工程计划 

完成时间 

承诺接电 

时间 

佐证材料明细 
xx 供电公司（公章） 

2026 年 xx 月 xx 日 

用电报装中无电力外线工程的，承诺接电时间应在备案日期起的 l(）个工作日内

有电力外线工程的应在备案日期起的 20 个工作日内。 

一 7 一 



附件 2 

“三零”服务接电月度信息汇总备案表 

序

号
 

企业信息 用户报装信息 

备案 

情形 

公共电网升级改造信息 月度内接电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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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省电力公司（公章） 

备案时段：2026 年 l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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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湖北省能源局、江西省能源局、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、 

西藏自治区能源局。 

国家能源局华中监管局综合处 
	

2025 年 12 月 30 日印发 


